航管系碩士班課程配當表(98學年度)
	第    一    學    年
	　
	　
	　
	　
	第    二    學    年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
	科      目
	一學期
	二學期
	科      目
	一學期
	二學期
	學分

	
	學分
	時數
	學分
	時數
	
	學分
	時數
	學分
	時數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必修
	研究方法與統計分析
	3
	3
	　
	　
	碩士論文1、2
	3
	3
	3
	3
	12

	
	質化研究方法
	　
	　
	3
	3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

	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

	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

	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

	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

	
	小    計
	3
	3
	3
	3
	小    計
	3
	3
	3
	3
	

	選修
	全球運籌與物流
	3
	3
	　
	　
	機隊與航線規劃
	3
	3
	　
	　
	20

	
	企業管理決策與計畫
	3
	3
	　
	　
	航空保險與風險管理
	3
	3
	　
	　
	

	
	國際競爭策略
	3
	3
	　
	　
	創新與技術管理
	3
	3
	　
	　
	

	
	高等航空英文
	2
	2
	　
	　
	服務品質管理
	3
	3
	　
	　
	

	
	航空客運專論
	3
	3
	　
	　
	航空專題實習1、2
	3
	3
	3
	3
	

	
	兩岸空運專題研究
	3
	3
	　
	　
	書報討論1、2
	2
	2
	2
	2
	

	
	空運政策與民航法專論
	　
	　
	2
	2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

	
	作業研究
	　
	　
	3
	3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

	
	航空貨運專論
	　
	　
	3
	3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

	
	航空行銷專論
	　
	　
	3
	3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

	
	機場專題研究
	　
	　
	3
	3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

	
	國際財務管理
	　
	　
	3
	3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

	建議選修
	11
	11
	5
	5
	建議選修
	2
	2
	2
	2
	

	合計
	14
	14
	8
	8
	合計
	5
	5
	5
	5
	32


備註：1.本系畢業學分最低共需32學分，且須撰寫碩士論文。碩士生一年級每學期修習學分數不得少於6學分，碩士生二年級每學期修習學分數不得少於3學分；碩士生三年級(含)以上每學期得不修習課程。碩士生每學期修習學分數不得超過15學分。
2.(1)非管理相關科系之學生未修下列課程者，畢業前需補修大學部課程：企業管理或管理學、統計學或商用統計學及經濟學。補修科目學分均不列入畢業學分。

  (2)非運輸本科系之學生必須選修運輸學及航空管理概論。

3.未通過全民英檢中級及格，或未達TOEIC550分、IELTS4、TOEFL IBT47以上者，必須選修高等航空英文。



